
 
 
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 

香港废物统计数字 2016 

概 要

都市固体废物

34% 
已回收作循环再造

66%  
弃置于堆填区 
(每人每日1.41公斤) 

厨余 35%

纸料 22%

塑料 21%

木材/藤料 3%

玻璃 3%

纺织品 3%

金属 2%

家居有害

废物 2%

其他 9%

于堆填区弃置的都市固体废物成分

弃置总量: 每日 10,345 公吨 

注: 「其他」包括体积庞大的物品及其他易腐烂/杂项废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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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堆填区弃置的脱水污水淤泥

按年下跌 78% 
工商业厨余弃置量的升幅

抵消家居厨余弃置量的跌幅



 
  

 

 
 

 

 
 

 
 
 

 
 
 

 

 

  

 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于堆填区弃置的都市固体废物来源

69%

31%

家居 工商业

二〇〇七年

62%

38%

家居 工商业

二〇一六年

二〇一六年的已回收物料

纸料 
42%

塑料 
7%

其他 
5%

含铁金属 
42%

有色金属 
4%

总 量: 191 万公吨 (每人每日 0.71 公斤) 

注: 「其他」包括玻璃、木材、橡胶轮胎、纺织物、厨余和电器及电子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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